北京市外事服务职业高中军训规定
   学校组织军训是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，培养遵守纪律、乐于吃苦、积极进取的高素质的外事服务人才。为使军训正常进行特做如下规定：

   一、外事职高学生入学后必须参加为期6—10天的集体军训活动。

   二、军训中要服从学校老师和军训教官的管理。在教官的指导下

       完成各项军训内容。

   三、军训过程中不准吃零食，不准带校规中不允许带的任何物品。 

       特别要求严禁带手机、商务通、随身听、现金等与训练无关的物品，未经老师批准不得去军人服务部购物或打电话。不准串宿舍，要按规定时间作息。不准用凉水洗头、伤病立即报告校医。 

   四、每个学生都要写军训日记和军训总结，军训结束后一周内交

       给班主任审阅。

   五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，学生要服从安排每晚轮流站岗，并且认

       真做好值岗记录，遇有特殊情况立即报告老师。

   六、军训结束前由教官评出的优秀学员和内务标兵给予量化考核

       加分的奖励。

   七、军训中因病不能参加训练休息一天及一天以上者视为军训不

       合格；有严重违反校规校纪和军训规定者给予纪律处分，受

       各类处分者视为军训不合格；凡在军训过程中不能顺利完成

       各项内容者视为军训不合格。凡以上不合格者待返校后在校

       内补训。

八、凡从军训营地送回学校或由家长领走者，视为军训不合格予

以劝退。

政教处  2003.9
回执
高一（  ）学生       的家长已了解学校关于军训的相关规定。家长签字         月    日     。

请将回执及时交给班主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北京市外事服务职业高中

军训计划
1、 指导思想：

学校组织社会实践实习是对学生进行综合教育，培养遵守纪律、乐于吃苦、积极进取、高素质外事服务人才的必修课。是巩固入学教育成果、行为规范教育、养成教育、集体主义教育、服从意识养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2、 参加范围：

高一新生、班主任、年级组长

3、 日程安排：

日期
时间
内   容
地 点

9.22
3：40
高一班主任、年级组长培训
南址

9.23
3：00
发家长会通知书
三址

9.26
3：30
高一学生家长会
三址

9.27
8：00后
以班为单位交费至学校会计室
将交费人数报至总务处
三址

9.28
3：10
到总务处以班为单位领服装
三址

9.30

前
自定
以年级为单位动员并宣讲《规定》
三址

4、 军训时间：

2003.10.8-----2003.10.14

5、 军训地点：

38军第六装甲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教处 2003.9.
